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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直播带货中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直播带货作为新兴营销

模式迅速崛起，但其虚假宣传问题频发，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和市场公平竞争。虚假宣传主要包括对

产品效用、价格及数据流量的虚假宣传，这些行为误导消费者，使其作出错误购买决策。现有法律规制

面临诸多困境，如法律条款模糊、法律法规衔接不畅、责任主体不明、监管机制不健全及消费者权益保

护不足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多项策略建议：明确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合理划分各方责任，

强化监管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并加强行业自律引导。通过细化法律法规、强化监管和保障维权等措

施，有望减少虚假宣传行为，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直播带货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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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false advertising in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new marketing 
model, bu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false advertising in this field has seriously damaged consumer 
rights and undermined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False advertising mainly includes misrepresentation 
of product effectiveness, price, and data traffic, misleading consumers and leading them to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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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ng purchasing decisions. Existing legal regulation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vague legal 
provisions, inconsist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unclear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nadequate regula-
tory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strategic suggestions: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rea-
sonably divid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parties, strengthen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ensuring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enhancing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By refin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ensuring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it is expected to reduce false ad-
vertising, safeguard consumer rights, maintain a healthy and orderly market environment, and pro-
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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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直播带货作为一种创新的营销模式迅速崛起，凭借其直观展示、实

时互动等优势，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和商家参与，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但与此同时，直播带货中的

虚假宣传问题频发，部分主播为追求销量和利益，肆意夸大商品功效、虚构优惠活动、隐瞒商品缺陷等，

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的购买决策，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直

播带货具有传播速度快、证据留存难等特点，且不同地区、不同平台在监管和法律适用上存在差异，导

致虚假宣传行为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问题，探

寻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治理机制的路径，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健康有序的直播带货市场秩序。

研究将围绕虚假宣传的具体表现、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以及现有法律应对的适用性和完善方向等内容展

开。 

2. 基础理论 

2.1.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概念 

在直播带货这一新兴领域，虚假宣传问题逐渐显现，而国内对此尚未有清晰的法律界定。直播带货

即具有一定粉丝量的网络主播，采取线上视频直播的方式，凭借自身影响力，向粉丝和观众推介相关产

品或服务来开展营销的行为[1]。然而，随着这一行业的快速发展，虚假宣传现象也日益严重。虚假宣传，

是指经营者通过广告或者其他方式虚构不真实的商品服务信息，进而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知的行为[2]。
简而言之，就是商家或主播在直播中传播不实信息，误导消费者。这些信息可能涉及商品的质量、信誉

等方面，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消费决策。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虚假的表述，还是引人

误解的宣传，均系内容不实，意图使相对方产生错误认识[3]。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还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将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定义为：商家或主播通过网络直播，故意传播关于商品的

不实信息，误导消费者，损害其合法权益，同时破坏市场竞争公平性的行为。这种行为需要得到法律的

严格规制，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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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特征 

在直播带货领域，虚假宣传问题显著，其特征对规制行为至关重要。了解这些特征，关乎虚假宣传

的认定、法律适用及监管体系的完善。 
一方面，虚假宣传的危害受众广泛。由于行业规范不足，主播质量不一，虚假宣传频发，导致大量

消费者受损。随着直播带货的普及，一旦有商家虚假宣传，受害人数众多。另一方面，直播带货虚假宣

传的可识别性较差。当前主要依赖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系统对视频、声音的识别能力不足，难以有效监管

直播内容。加之主播法律地位不明确，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识别其行为，导致虚假宣传的认定困难。除此

之外，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还呈现出主观认同导向的特点。在流量时代，主播的个人魅力、情怀等主观价

值信息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然而，法律对这类信息的虚假宣传规制滞后，相关制度如主播“前

台实名”和实际关系披露制度等尚需完善。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更容易被误导，将情感与认同作

为购买决策的基础，从而遭受损失。 

2.3.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类型 

在直播带货过程中，虚假宣传行为屡见不鲜，其表现类型多样，但本质上均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部分可归类为虚假广告。具体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虚假宣传类型： 
(1) 对产品效用的虚假宣传 
主播推销商品时，常对商品质量、效用或服务品质做不符合实际的推荐话语，误导消费者以为商品

或服务符合期望，导致消费者在购买前难辨真伪，购入商品的功能与质量远不能满足主播在商品推销时

所作出的各种保证，这种现象表明，虽然直播的可视化形式让消费者能够直观地观测到产品的外观和部

分功能，但这种形式下的辨别往往较为表面。深层次的产品性能和质量，往往只有在消费者实际收到商

品并亲自使用之后，才能真正被察觉和体验到[4]。 
(2) 对产品价格虚假宣传 
价格是消费者选购产品的重要考量因素。直播带货中，直播间常打着全网最低价、限时特价等旗号

宣传商品，利用消费者贪便宜心理，用“比某宝都便宜”“促销仅限今天”等价格标签诱导消费，实际产

品并无所谓限时优惠或直播间专属价，消费者易在直播间氛围和主播话术诱导下冲动消费。 
(3) 对数据流量的虚假宣传 
直播带货中，数据流量对消费者购物选择影响大，销量高的商品让消费者更放心，销量低的则少有

人问津，消费者也关注好评率、直播间热度等因素。主播为吸引消费者、营造直播间热度，出现雇人刷

好评、刷单的造假现象，这些流量造假和刷单炒信行为损害其他竞争者利益，破坏市场良性竞争秩序，

形成不正当竞争优势，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3.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困境 

3.1. 法律相关条款规定模糊 

在直播带货领域，主播的虚假宣传行为日益成为问题，但现行法律并未直接针对此类行为作出明确

规定，对直播带货的性质和主播的法律身份也缺乏清晰界定。这主要是因为直播带货是新兴业态，法律

制定时未能预见其快速发展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为了应对直播带货中的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

法规，如《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和《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但这些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对直播

带货的性质和主播法律身份的界定仍不够明确。例如，《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只是提到通过互联网直

播推销商品或服务构成商业广告的要承担相应责任，并未明确直播带货就是商业广告；《网络直播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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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试行)》也仅规定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时主播具有相应法律身份，但同样未明确直播带货的性

质。 
在实际监管中，监管部门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对直播带货主播的虚假宣传行为

进行处罚。然而，由于直播带货的特殊性，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的界限较为模糊，导致不同地区、不同

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存在混同和随意性。部分学者虽然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兜底作用，但从处罚

数量上看，依此法的处罚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直播带货的商业广告性质。直播带货主播虚假宣

传行为多样，法律性质复杂，相关法律法规在界定其行为性质、主体身份和责任时需要加入更多限定条

件。这种模糊性导致监管部门在适用法律条款时缺乏统一标准，容易出现认定标准不一、处罚标准不同

的情况。 

3.2. 法律法规衔接不畅问题突出 

随着直播带货行业的快速发展，虚假宣传等问题日益复杂，需要多部法律法规协同规制。然而，当

前法律法规在衔接上存在明显不畅。 
从横向看，不同法律法规对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界定、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存在差异。《反不正当

竞争法》关注市场竞争秩序，而《广告法》则侧重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这导致在处理具体案例时，执法

部门面临选择适用法律的困惑，缺乏清晰的衔接指引。从纵向看，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在地方落地实施

时，有时衔接不紧密。地方执法部门在执行监管任务时，可能因地方差异、配套细则缺乏等原因，难以

统一执行标准。例如，在处罚力度上，地方可能因缺乏明确参照标准而轻重不一，影响执法权威性和市

场监管环境的公平性。此外，不同层级法规更新速度不一致，也容易导致监管的“真空期”或“冲突期”，

影响监管效果。因此，亟需完善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机制，确保各级法律法规在直播带货监管中能够顺

畅衔接，保障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 

3.3. 直播带货中虚假宣传行为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不明 

2023 年 5 月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了直播营销人员可具备《广告法》中的主体身份，

解决了主播身份争议。然而，在追究虚假宣传责任时，仍面临诸多挑战。 
主播身份复杂是责任追究的一大难题。直播带货分为自营和他营等多种类型，例如在他营模式下，

主播为商家直播带货，自主把控销售、流程、内容及话术，并根据直播中观众反馈和突发情况即兴调整，

主播的角色便转化为受委托的广告经营者[5]。不同类型中主播的法律地位不同，广告法主体身份也随之

变化，使得责任承担变得复杂。同时，法律法规对主播“应知”广告虚假的认定标准模糊，主播常以未尽

审查义务为由推脱责任。尽管《广告法》规定主播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需受罚，但未明确主播应尽到何

种程度的审查义务才不算“应知”广告虚假。此外，平台若“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却仍提供推广服务，

也需承担相应责任，但目前法律对“明知或应知”的认定缺乏明确指引，尤其是“应知”的含义在实践中

亟待明确。 
因此，研究相关主体责任追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解决消费者求偿难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确定

责任主体难的问题。 

3.4.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监管机制不健全 

当前，网络直播带货为市场经济不断注入新活力，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众都愈发重

视对其监督治理，虽已出台如直播间运营者及直播营销人员身份信息认证、信息发布审核、实时巡查等

系列制度，但实践中这些制度未能有效遏制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行为的发生，监管效能存在明显不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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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模式上，我国按“政府–平台–经营者(主播)”模式开展监管，平台虽对直播内容或广告监管有天然

优势且地位重要，却因义务规定不明及自身利益考量，对虚假宣传行为难起实质性监管作用；在监管技

术方面，虚假宣传手段越发多样，商家或主播有的雇水军炒作、打造虚假人设，有的用替代词或错别字

规避敏感词监管，且无论是平台还是政府部门对直播内容审查与事后处罚均具滞后性，产生“技术差”

让不良商家钻空子，难以有效监管；在监管模式方面，当前我国在直播带货领域的监管仍以政府为主导，

网络直播平台的特点决定了只依靠政府是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6]。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直播带货具有

跨时空的特点，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监管成本来应对，但这些投入并未带来预期的监管效益。政府的监管

精力有限，长期在直播带货领域投入过多成本却未见明显成效，将影响整体监管效率。 

3.5. 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不足 

在直播带货领域，现行法律体系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在举证责任和求偿

权行使方面。在举证责任上，消费者需承担较重的举证负担，但直播带货的实时性和内容难保存性，使

得消费者难以获取有效证据。即便能获取部分证据，也可能因主播剪辑或电子证据的专业性要求而失真。

这导致消费者在维权时常常因证据问题而陷入困境，如陈蕾告辛巴虚假宣传案中，消费者因证据不符要

求而败诉。在求偿权行使上，虽然法律赋予了消费者求偿权，但面对实力雄厚的主播和商家，个体消费

者往往处于弱势。司法救济的高成本和时间消耗，使得许多消费者选择放弃维权。此外，投诉流程的繁

琐和效果不佳，也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的维权意愿。 

4. 完善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法律规制的策略建议 

4.1. 明确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 

在直播带货领域，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适用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当主播通过不正当方式谋取利益，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时，如虚构商品信息、流量造假、刷单炒信、恶意对比同类商品、伪造商品荣誉，以及

通过价格欺诈手段误导消费者等，这些行为均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同时，若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直接或间接地宣

传商品品牌，采用直播形式进行广告宣传，且主观上具有推广介绍商品服务的目的，尤其是当主播为了

谋取销量而夸大渲染商品信息，表达个人感受和偏好，在与商家存在实质性关联的情况下向不特定观众

推荐商品或服务时，这些行为构成虚假广告，应依照《广告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此外，针对直播带货行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需明确其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确保规则适用

的条理化和系统化。综上所述，对于直播带货主播的虚假宣传行为，应综合考量《反不正当竞争法》与

《广告法》的灵活适用，确保法律规制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4.2. 明确各方责任分配 

在直播带货领域，现行《广告法》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及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

任，但直播带货模式复杂，涉及主播、MCN 机构、直播平台和商家等多个主体，各主体在不同带货模式

下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各异。因此，需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划分法律责任。对于带货主播与 MCN 机构，若作

为独立的广告代言人或广告经营者，需承担相应责任，并在某些情况下与商家、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在

商家自播模式中，主播行为视为职务行为，责任由商家承担。平台则根据其参与直播带货的深度和预期

利益，承担不同程度的审核、监督等义务及可能的连带责任。商家作为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无论在哪

种带货模式下，均需对产品质量承担主要责任，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合理划分各主体在直播带货

中的法律责任，是确保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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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监管机制的强化 

加强多部门联合监管，整合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的力量，建立

统一的直播带货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直播带

货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识别虚假宣传行为，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加强对直播平台的监管要

求，督促平台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要求主播在开播前提交宣传内容的审核申请，平台对不符合规

定的内容不予通过，并对违规主播采取封禁账号、限制直播等措施，从源头遏制虚假宣传行为的发生。

此外，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直播带货活动进行抽查，确保监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4.4. 消费者权益保障 

针对直播带货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滞后性，为更有效地保护直播间消费者权益，建议通过

立法创新来应对。具体而言，可以探索制定《直播间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补充，详细规定直播间消费者的权益、带货主播与直播平台的法律地位与义务、纠纷解决机制及法律责

任等，以提供更直接的法律依据。同时，鉴于直播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常处于举证弱势，建议实施举

证责任倒置机制，合理加重带货主播和直播平台的举证负担，但需注意平衡，避免过度影响直播经营者

的积极性。此外，应健全直播间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确保行政、司法、社会组织三方协同发力，通过设

立专门部门、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线上法庭提高效率、建立直播间消费者协会等措施，畅通消费者维权途

径，形成高效、全面的保护体系。 

4.5. 行业自律引导 

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协会等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制定更为严格、细致的行业自律规范，引导主播、平

台和商家自觉遵守诚信原则，规范宣传行为。通过开展行业培训、职业道德教育等活动，提高从业者的

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让其认识到虚假宣传对行业和自身的危害。对遵守自律规范的主体给予表彰和奖

励，如颁发诚信主播、诚信平台等荣誉称号，形成良好的行业风气；而对违反自律规范的主体，则在行

业内进行通报批评、限制业务合作等，借助行业内部的力量约束不良宣传行为，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

展。 

5. 结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现状，包括其表现形式、法律规制情况以及当前存在

的挑战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策略建议，以期为各相关方提供参考。尽管我国已构建起一定的法律法

规框架来应对这一问题，但面对直播带货行业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制和治理机制仍存在

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通过进一步细化法律法规、强化监管机制、保障消费者维权以及加强行业自律引导

等措施，有望减少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行为的发生频率，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

境，推动直播带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在

全球化背景下应对跨境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问题以及如何实现更有效的跨部门、跨地区协同监管等，

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各方持续关注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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